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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111 調偵 598 公共危險 高市大寮區所 蔡○福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往 111 軍偵 174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曾○舜 不起訴處分

往 111 軍偵 174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潘○雯 起訴

往 111 軍偵 186 詐欺 簽○ 廖○斌 不起訴處分

河 111 偵 17424 毀損債權
台○國際商業銀

行股份有限公司
尤○安 不起訴處分

河 111 偵 22635 竊盜 苓雅分局 張○銘 聲請簡易判決

河 111 調偵 528 竊盜 高市前鎮區所 楊○毅 不起訴處分

珠 111 偵 27437 詐欺 簽○ 鄭○昇 不起訴處分

康 111 偵 17793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孫○蔚 不起訴處分

康 111 偵 24703 詐欺等 林園分局 戴○鳳 不起訴處分

康 111 偵 24737 傷害等 苓雅分局 宋○頡 不起訴處分

康 111 偵 24737 傷害等 苓雅分局 顏○宇 不起訴處分

康 111 撤緩速偵 140 公共危險 簽○ 余○ 聲請簡易判決

劍 111 偵 27285 妨害自由 簽○ 林○媞 不起訴處分

劍 111 撤緩 422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李○璉 撤銷緩起訴處分

讓 111 撤緩速偵 139 公共危險 簽○ 陳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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